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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質名牌 
 
為了劃一名牌的質料及款式，由即日起，所有童軍成員當穿著制服時，可佩

戴繡有中、英文姓名的布質名牌，尺寸為 7.7 厘米 x 1.5 厘米。 
 
名牌的佩戴位置為制服恤衫及獵裝的左胸袋袋上（位置見下圖）或制服羊

毛衣相同位置。 
 
 
 

 

布質名牌（綠底黃字）

   
布質名牌可向童軍物品供應社訂造，每款名牌之最少訂造數量為四個，每個

$1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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